[bookmark: _Hlk109119673][bookmark: _Hlk107048235][bookmark: _Hlk111281530]
深圳医用耗材阳光交易和监管平台关于发布企业购销行为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医用耗材企业、医疗机构：
为提升医用耗材阳光交易工作运行效果，深圳医用耗材阳光交易和监管平台（以下简称深圳阳光平台）将执行企业购销行为评价工作，具体指引如下：
一、主要依据
《深圳市推进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阳光交易工作实施方案》(深治耗办〔2020〕1号)、《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用耗材分类集中采购支持深圳阳光平台开展价格谈判的通知》（深医保规〔2021〕6号）、《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用耗材挂网采购管理的通知》（深医保规〔2024〕8号）等。
二、适用范围
在深圳阳光平台开展医用耗材阳光交易的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其中生产企业包含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和境外医疗器械注册（备案）人指定的境内代理人）的产品挂网、议价、配送等购销行为均纳入评价范围。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适用不同的购销行为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既是生产企业又是配送企业的，按照两种身份分别评价。
（一）生产企业
1.产品挂网情况
2.产品价格申报情况
3.产品议价情况
4.产品配送关系设置情况
5.产品供应情况
（二）配送企业
1.产品配送关系设置情况
2.产品配送情况
3.产品发票上传情况
三、评分细则
（一）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
基准分为100分，具体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二）评价标准
根据评价周期内的评价分数，将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评定为A、B、C三个等级：
A级：评分≥85分；
B级：85分>评分≥70分；
C级：评分<70分。
（三）工作程序
1.信息归集。深圳阳光平台负责归集、统计企业相关评价数据。
2.评价实施。深圳阳光平台按照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进行企业评价分数统计。
3.拟评价分数公示。深圳阳光平台对拟评价分数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4.异议申请和处理。企业对拟评价分数存在异议的，应在评价分数公示期间向深圳阳光平台提出异议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深圳阳光平台对公示期间企业提出的异议申请进行核实处理。异议成立的，评价分数予以调整；异议不成立的，评价分数不予调整。
[bookmark: _GoBack]5.评价结果公布。
深圳阳光平台将异议处理结果、评价分数和对应级别报市医疗保障部门备案后，评价结果在深圳阳光平台官方网站予以公布。
四、评价结果应用与修复
（一）评价结果应用
自结果公布之日起，根据评价结果通过深圳阳光平台对企业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1.评价结果为A级的企业定为等级“良好”
不作处置。
2.评价结果为B级的企业定为等级“一般”
通过深圳阳光平台邮箱对企业进行书面提醒。
3.评价结果为C级的企业定为等级“较差”
通过深圳阳光平台邮箱对企业进行书面提醒，并在深圳阳光平台系统内对该企业设置警示标识6个月，提醒各医疗机构谨慎采购。
4.连续两期评价结果为C级的企业定为等级“差”
通过深圳阳光平台邮箱对企业进行书面提醒，并在深圳阳光平台系统内对企业设置警示标识6个月，提醒各医疗机构谨慎采购；暂停生产企业新增医用耗材挂网资格6个月（集中带量采购、价格谈判中选产品以及其他相关政策要求必须挂网的医用耗材除外），暂停配送企业被新增设置产品配送关系资格6个月。深圳阳光平台将相关情况报送市医疗保障部门，由市医疗保障部门视情况约谈企业负责人。
（2） 评价结果修复
处置措施到期后自动失效，深圳阳光平台保留历史处置信息。
五、说明事项
（一）深圳阳光平台在市医疗保障部门监督指导下，负责企业分级评价管理的信息记录、定期统计和执行处置等具体操作事项。
（二）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第一个评价周期为2025年X月X日至X月X日，后续每年分两个评价周期，上半年周期为1月1日至6月30日;下半年周期为7月1日至12月31日。涉及投诉的，以相关主体提交投诉的日期为准。因被吊销营业执照、停业、清算、注销等情况停止经营的生产配送企业，不参与当期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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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1-生产企业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产品挂网情况
	医院在采产品
申报满意度
	属于深圳阳光平台挂网范围内但未进行申报挂网的产品，医疗机构可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不及时维护集采中选产品
信息
	属于深圳市医疗机构约定协议量的集采中选产品，自集中采购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生产企业仍未按要求在深圳阳光平台完成相关中选产品信息维护或申报。
	10
	[bookmark: OLE_LINK2]每涉及一个报量单元，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价格申报情况
	产品价格及时申报满意度
	属于生产企业未在十五省市最低挂网价格发生变动后的30日内主动向深圳阳光平台申报，或所申报的价格不真实的情况，医疗机构可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议价情况
	议价超期率
	议价超期率（P1）=医疗机构发起议价但生产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响应的议价记录数/医疗机构发起议价的记录数。
	14
	P1≤10%，得14分；
10%＜P1≤20%，得13分；
20%＜P1≤30%，得11分；
30%＜P1≤40%，得8分；
40%＜P1≤50%，得4分；
P1>50%，不得分。

	
	议价响应满意度
	对于拒绝线上议价采购或要求以高于医疗机构最新现行采购价进行线上议价采购的生产企业和产品，医疗机构可在平台进行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配送关系设置情况
	不及时设置议价产品配送关系
	根据深圳阳光平台相关披露流程，医疗机构已发起议价且议价成功的产品中，尚未完成产品配送关系设置，被深圳阳光平台披露。
	6
	披露所属月份在评价周期内的，每被披露1次，扣1分，扣完为止。

	
	不及时设置集采中选产品配送关系
	属于深圳医疗机构约定协议量的集采中选产品，截至集采中选产品执行之日，生产企业仍未按要求在深圳阳光平台为约定协议量的深圳医疗机构设置中选产品配送关系。
	10
	每涉及一家医疗机构的一个报量单元，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供应情况
	供应满意度
	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供货情况，包括不按协议供应产品、供应不及时不稳定等问题在平台进行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表2-配送企业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产品配送关系设置情况
	产品配送关系确认及时率
	
产品配送关系确认及时率（P2）=(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配送关系确认的记录数/全部应当确认配送关系的记录数)×100%
	20
	P2≥90%，得20分；
90% > P2≥80%，得18分；
80% > P2≥70%，得15分；
70% > P2≥60%，得11分；
P2＜60%，得6分。

	产品配送情况

	产品配送完成率
	产品配送完成率(P3)=（已配送的线上订单明细数量/线上订单明细数量）×100%
	20
	P3≥90%，得20分；
90% > P3≥80%，得18分；
80% > P3≥70%，得16分；
70% > P3≥60%，得13分；
P3＜60%，得9分。

	
	产品配送及时率
	[bookmark: OLE_LINK3]产品配送及时率(P4)=（48小时内已配送的线上订单明细数量/线上订单明细数量）×100%
	10
	P4≥90%，得10分；
90% > P4≥80%，得9分；
80% > P4≥70%，得8分；
70% > P4≥60%，得7分；
P4＜60%，得6分。

	
	配送覆盖率
	配送覆盖率（P5）=（已配送的医疗机构数量/有线上订单的医疗机构数量）×100% 
	10
	P5≥90%，得10分；
90% > P5≥80%，得9分；
80% > P5≥70%，得8分；
70% > P5≥60%，得7分；
P5＜60%，得6分。

	
	配送满意度
	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的配送情况，包括不按协议配送产品、配送不及时不稳定等问题在平台进行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配送企业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20
	根据配送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发票上传情况
	不及时上传发票
	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未在完成产品配送后的30天内，在深圳阳光平台准确上传发票的情况进行平台信息反馈。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配送企业须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20
	根据配送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